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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各会计代理记账机构：
为贯彻落实《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98号令），进一步引导和督促我县会计代理记账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持续符合执业许可条件，营造会计中介服务规范执业、科学发展环境，提升服务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现将2023年度我县会计代理记账机构备案情况通报如下：
2023年，我县应开展年度备案的会计代理记账机构共计四家，其中：巩留县嘉和信财税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巩留县元恒商务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伊犁博达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伊犁聚达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上四家代理记账机构均按要求完成了年度备案工作。
以上情况，特此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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